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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在德清县洛舍镇张

陆湾村，镇巡察组邀请村民代表

现场核对村务账目、收集意见。

今年以来，德清县全面推进村

（社区）党组织延伸巡察工作，巡

察干部深入一线现场“问诊”，充

分听取党员、人大代表和群众的

意见建议，广泛凝聚监督合力。

谢尚国 摄

村民现场对账目村民现场对账目

（上接1版）

积极救助遭受监护侵害
和监护缺失的孩子

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陈惠明介绍，去

年，我省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监督方面，

重点做好涉及未成年人刑事立案、侦查和

审判监督，一年共办理立案监督案件209

件286人，法定不起诉12人，纠正侦查活

动违法112件，纠正漏捕漏诉30人，抗诉

被法院采纳11件18人。宁波奉化区检察

院在办理刘某强奸一智障幼女案件中，通

过补取生物样本，成功追诉“真凶”田某

某，后田某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在监护干预案件办理上，我省检察机

关去年共办理监护侵害与监护缺失干预

案件43件52人，其中监护侵害案件17件

19人，占36.5%；监护缺失案26件33人，

占 63.5%。监护侵害案中，存在故意杀

人、性侵、暴力伤害、遗弃等，严重危害了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对这些困境未成年

人，检察机关协调就业就学、生活安置22

人次，开展心理疏导103人次、经济救助

52人次、法律援助46人次。

全省检察机关还积极利用公益诉讼

职能，去年办理侵害众多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监督案件191件，制发各类检察建议

158份，办理公益诉讼诉前案件30件，提

起公益诉讼3件。

“强制干预”制度
将全省试点推广

在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我省检察

机关还有很多创新性的制度机制，比如我

省的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模式、杭

州出台的全国首个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

制干预制度等。

据了解，去年杭州萧山区检察院在全

国率先出台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

以后，杭州市检察院对这一制度进行了

“升级”，在充分吸纳萧山区、西湖区等检

察院探索成果的基础上，推动杭州市委政

法委牵头，联合出台了全国首个侵害未成

年人案件强制干预制度，强化各职能单位

和部门在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办理和保护

救助等方面的职责分工，尽最大努力解决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发现难、查证难、救助

难等难题，将在全省范围内试点推广。

监护侵害案件类型监护侵害案件类型

本报记者 张倩

本报讯 5月28日，在中央反腐败协

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

调下，经浙江省、杭州市两级纪检监察机

关和公安机关不懈努力，“百名红通人

员”、浙江省外逃犯罪嫌疑人莫佩芬回国

投案并愿积极退赃。这是党的十九大以

来第9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也是开

展“天网行动”以来第57名归案的“百名

红通人员”。

莫佩芬，女，1953年12月出生，杭州

西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原项目负责人，

涉嫌职务侵占罪，2013 年 8 月外逃。

2014年11月，杭州市检察院以涉嫌职务

侵占罪对其批准逮捕。同年12月，国际

刑警组织对其发布

红色通缉令。

莫佩芬归案是

落实中央追逃追赃

工作部署取得的重

要战果。中央追逃

办负责人表示，海外

不是法外，没有地方

能 够 成 为 避 罪 天

堂。我们将坚定不

移深入推进追逃追

赃工作，将党中央关

于有逃必追、一追到

底 的 要 求 落 到 实

处。再次正告境外

在逃腐败分子，彻底放弃幻想，尽快回国 自首，积极退赃，争取宽大处理。

胡元勇 张孙超 摄

雨后及时“捞”

28日，夏雨过后，保洁员及时打捞仙居县

永安溪绿道沿岸漂浮物。近年来，仙居县加大

河道保护治理力度，各河道配备专职保洁员，

维护“水清、岸绿、景美、河畅”的生态环境。

通讯员 王华斌 摄

“百名红通人员”莫佩芬回国投案

本报记者 王索妮

民营经济强则浙江强，民营经济好

则浙江好。28日下午，省人大常委会结

合听取和审议省政府促进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工作专项报告，开展专题询问。

此次专题询问，既是本次省政府促

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项监督的

“重头戏”，也是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专

题询问的“第一篇”。10位常委会委员和

2位列席会议的省人大代表，与省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省法院负责人，就促进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热点问题进行

了面对面的互动交流。

近年来，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政策让

众多民企感到压力很大。在前期调研

中，唐睿康委员发现，我省民营企业很多

都是传统制造型企业，不少企业希望政

府在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时，能够充分

考虑历史情况。据此，唐睿康提出：“行

政主管部门能否给企业一定的缓冲期，

让它们可以循序渐进地完成升级？”

“国内一些地方的‘一刀切’现象确

实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现场，省生态环

境厅相关负责人直言不讳。但他同时表

示，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浙江在防止“不

达标就关停”等“一刀切”现象上，情况是

比较好的，“不加区分、不分青红皂白的

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据悉，今年1月，省生态环境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最多跑

一次”改革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意见》，其中就明确要求在环保督察执法

中坚决防止不加区分的“一刀切”。3月，

我省又连续出台《关于禁止生态环境保

护“一刀切”工作意见》《浙江省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基层减负十条措施》，细化提出

防止“一刀切”的具体内容和措施。

该负责人特别提到，在处罚裁量权

上，浙江早在2015年就对规范环保处罚

裁量权的指导意见进行了修订，进一步

明确了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的情

形。生态环境部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

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

见》后，浙江各地也纷纷出台举措，比如

温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台了依法不予处罚

的目录清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要完善民企营商环境，还必须加大

对民营内部贪腐、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

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我想请问省高

院，是如何回应民营企业人士打击内部

‘蛀虫’的呼声的？”黄丽珍代表发问。

省高院副院长陈志君直面问题，大

方应答。她表示，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

展，依法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是人

民法院的职责所在，也是浙江省法院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中之重。“无论是公

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

还是被害企业的自诉案件，对于法院来

讲，凡是进入审判环节的案件我们都高

度重视。”陈志君说，对于拒不交代赃款

赃物去向或拒不退回违法所得的，法院

都依法从重从严予以惩治。

陈志君补充介绍，目前法院正尝试运

用大数据，利用智慧法院的成果把所有涉

及到企业管理人员的犯罪记录，集中起来

建立企业管理人员“黑名单”制度，以后民

营企业去招聘高管，可以通过“黑名单”查

询，为企业提示风险、提供参考。

此次专项审议监督和专题询问中，

不少人还提出，当前浙江民营经济发展

还面临着相关法规制度不适应、不配

套、不完善的问题，亟需优化法律制度

供给。对此，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梁黎明表示，将充分发挥人大

职能作用，强化立法的引领保障，加快

制定出台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地

方金融条例等法规，加大创制性立法

力度，强化法规制度层面的研究设计，

在一些重点、难点、堵点问题上争取有

实质性突破，同时积极争取国家层面支

持我省开展经济领域“破法”试点工作，

着力营造更加公平、一视同仁、有序有效

的法治环境。

未成年人犯罪罪名分布

如何避免环保“一刀切”？
如何清除企业内“蛀虫”？
省人大常委会开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询问


